
沈阳市医疗保险医疗康复住院按床日付费

定点医疗机构准入经办规程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

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0〕5 号）精神，推进医保多元支付方式

改革，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，进一步强化参保人员医疗保障权

益，按照《关于开展沈阳市医疗保险医疗康复住院按床日付费有

关工作的通知（试行）》（沈医保联发〔2022〕6 号）要求，现

制定沈阳市医疗康复按床日付费定点医院准入经办规程。

一、准入范围

康复专科医院和设立独立康复医学科的综合医院、中医综合

医院、中西医结合医院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正常联网运行的沈阳市定点医疗机构。

（二）一年内无因违规暂停医保服务的情况。

（三）申报期间无行政部门在查的违规事项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材料受理

满足准入范围的定点医疗机构可自愿向市医保中心提交申

请书及申报材料。（申报材料详见附件）

（二）现场复核

市医保中心按照《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基本标准》《康复医



院基本标准》《关于印发辽宁省二、三级中医医院康复（医学）

科建设标准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对床位、人员、设

备、制度等相关内容进行现场复核。

（三）社会公示

市医保中心通过沈阳市医疗保障局官网对拟新增康复住院

按床日付费的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公示，同时接受社会监督，公示

期为 7 天。

（四）人员维护

公示期结束后，定点医疗机构需完成从业人员信息维护。

（五）协议签订

完成人员维护的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医保服务协议，自签订协

议次日起开通服务。

四、退出机制

（一）自主申请

具有康复住院按床日付费定点资格的医疗机构，如因诊疗范

围变更等自身原因已不再适合承接康复住院患者的应主动向市

医保中心提出退出申请。

（二）取消资格

具有康复住院按床日付费定点资格的医疗机构，如因违法违

规、违反医保协议等原因暂停医保服务或解除医保协议时，经办

机构取消该院康复住院按床日付费定点资格。



附件：康复住院按床日付费医疗机构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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